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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做好２０１８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

基层单位就业学费补偿工作的通知

有关市、州、林区、县(市、区)教育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,各高等学校:

根据«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

‹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费补偿管理办

法›的通知»(鄂财教规〔２０１８〕１号,以下简称 «管理办法»),为做

好２０１８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费补偿工作,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申报对象

１．普通高等学校(不含部属高校,部属高校毕业学生按相关政

策直接向就读高校申请补偿)２０１６年、２０１７年应届毕业的全日制本

专科生(含高职)、研究生、第二学士学位学生.定向、委培以及在

校期间已享受全部免除学费政策的学生除外.





２．应届毕业当年在我省３６个比照西部政策县、市及林区县

级政府驻地以下地区 (不含城关镇)的机关 (含大学生村官)、事

业单位工作.应届毕业当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到岗至次年７月１日视

同满一年;

３．首次服务协议期在三年及以上;

４．除大学生村官外,其他毕业学生就业都应有正式编制.

二、申报时间

７月１日－７月１５日(双休除外)

三、申报程序

(一)提交申请

符合申报条件的毕业学生向就业所在地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

中心(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详细地址及联系方式可在 “湖北学

生资助网”查询)提交申请,并按照 «管理办法»要求提交相关资

料,２０１６年、２０１７年毕业学生申请第一年学费补偿的,需提交

«管理办法»“第十三条”规定的１－７项资料,２０１６年毕业学生申

请第二年资料,只需要提供 «管理办法»第十三条中规定的第１

项材料.

(二)审核材料

县(市、区)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

确认,并按照«管理办法»“第十、十一条”规定核算学费补偿金

额,汇总填写 «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享受

学费补偿政策人员基本情况表»(见附件２、附件３),报同级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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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、财政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,在政务网公示５天

以上,公示信息不得涉及学生隐私,不得公示学生身份证件号

码、家庭住址、电话号码、出生日期等个人敏感信息,公示期结

束后应立即撤下公示信息.８月２０日前,各县、市、区教育局

报市、州教育局审核汇总后报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.

四、资金发放程序

１．核拨资金.９月１日前,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汇总学

费补偿资金需求后,向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提供２０１８年学费补

偿资金(２０１６年毕业第一年学费补偿)发放需求及２０１９年学费补

偿资金(２０１６年毕业第二年学费和２０１７年毕业第一年学费补偿)

预算数据.省财政厅审核后会同省教育厅将２０１８年学费补偿资

金下达县(市、区).

２．发放资金.县(市、区)收到２０１８年学费补偿资金 (２０１６

年毕业第一年学费补偿)预算后,落实地方应分担资金,由县

(市、区)财政、教育部门制定资金发放具体办法,将２０１６年毕

业第一年学费补偿资金通过银行卡(或存折)发放到补偿对象.

五、工作要求

１．加强组织领导.各市、州、县 (市、区)教育、财政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建立普通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基层单

位就业学费补偿工作联系机制,各负其责,共同做好实施工作.

各高校要协助做好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费补偿相关

材料准备工作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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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加大政策宣传.今年是我省第一年实施普通高校毕业生

到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费补偿政策,各地、各高校要加大政

策宣传,确保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学生人人知晓.各地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将政策宣传到２０１６、２０１７年所有有高校毕业

生就业的机关、事业单位及主管部门,由就业单位通知到高校毕

业学生按时提交申请,就业单位及上级主管部门要配合做好材料

审核.各高校要将政策宣传到所有应届毕业学生,引导毕业生到

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,按程序申请学费补偿.

３．强化监督管理.各市、州、县 (市、区)教育、财政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开展申报材料审核工

作,教育部门负责材料初审并将申请、审核材料整理后作为档案

留存,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对申请毕业学生就业编制等

信息进行审核,确保普通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

费补偿对象真实、准确.执行中如有问题,请及时与我们联系.

联系电话:０２７－８７３１２４７５(省教育厅)

０２７－６７８１８９７４(省财政厅)

０２７－５１８２８２５１(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)

附件:１．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费

补偿申请表

２．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享受学

费补偿政策人员基本情况表(２０１６年毕业第１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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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 

学费补偿申请表 

（201     年毕业第     年申请） 

姓 名  性别  民族  出生年月  

籍 贯  
政治 

面貌 
 

高考生 

源地区 
省    市     县（市、区） 

身份证号  联系电话  

毕业院校 
 就业时 

学历 

博士（）硕士（） 

本科（）专科（） 
学制 

 

年缴学费 

（元） 

 
在校期间缴纳 

总学费（元） 
 

每年申请补偿学费

（元） 

 

就业单位  工作岗位  

在校期间 

是否申请 

助学贷款 

 

经办银行名称 

 
是否在 

按时还款 

 

申请人 

本人已认真阅读《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

费补偿管理办法》，认为自己符合学费补偿条件，承诺遵守《办法》规定，

履行在基层服务的义务，努力完成好本职工作。 

现申请享受学费补偿政策，请予批准。 

申请人： 

年  月  日 

申请人 

所在单位 

审核意见 

  申请人在本单位工作满一年，考核合格，建议予以补偿。 

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（盖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申请人 

所在单位 

主管部门 

审核意见 

 

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（盖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县（市、

区）学生

资助管理

中心审核

意见 

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年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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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： 

1.此表用于高校毕业生（部属高校除外）到我省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申请学费

补偿使用。 

2.填写申请前，请在表头上注明毕业时间和申请年份，如：2016年毕业第 1年申

请；2016年毕业第 2年申请；2017年毕业第 1年申请。 

3.就业时学历勾选应届毕业就业时学历，学制填写完成毕业时学历正常学制，不

包含因休学、重修、留级等原因延长的学制。专升本按读本科（一般为 2年）、本硕

连读按读硕士（读硕士正常学制时间）、中职高职连读按读高职（一般为 2年）、第二

学士学位按读第二学士学位时间计算学制，攻读连读之前的学制不计算在内。 

4.年缴纳学费：填写在校期间每学年缴纳的学费（不含教材费、住宿费等杂

费）。如保存了学费收据扫描件或复印件可作为申请资料提供，如未保留学费收据等

资料，可通过电话或邮件联系毕业高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告知姓名、毕业时间、专

业、身份证号后，申请高校协助提供缴纳学费相关说明。湖北省属高校学生资助管理

中心联系方式可在“湖北省学生资助网”上查询。年缴纳学费标准按照收据上学费标

准或高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出具说明填写。如每年缴费学费标准不同，年缴纳学费标

准按年平均缴纳学费填写。 

5.在校期间缴纳总学费：按年缴纳学费*正常学制。 

6.每年申请补偿学费： 

（一）年学费标准在补偿最高限额以内的： 

(1)本专科年学费标准≦6000元的，每年申请补偿学费=在校期间缴纳总学费/3

年,四舍五入到“元”; 

(2)硕士研究生年学费标准≦8000元的，每年申请补偿学费=在校期间缴纳总学费

/3年,四舍五入到“元”; 

(3)博士研究生年学费标准≦10000元的，每年申请补偿学费=在校期间缴纳总学费

/3年,四舍五入到“元”。 

（二）年学费标准超过补偿最高限额的 

(1)专科年学费标准>6000元的，每年申请补偿学费=6000元*正常学制/3年; 

(2)本科年学费标准>6000元的，每年申请补偿学费=6000元*正常学制/3年; 

(3)硕士研究生年学费标准>8000元的，每年申请补偿学费=8000元*正常学制/3,

四舍五入到“元”; 

(4)博士研究生年学费标准>10000元的，每年申请补偿学费=10000元*正常学制

/3,四舍五入到“元”。 

7.就业单位：填写申请补偿年度所在的就业单位。 

8.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：填写申请补偿年度就业单位审核意见，单位负责人

需要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 

9.申请人所在单位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主要审核工作时间及编制信息，在乡镇机

关及乡镇直属事业单位工作、编制在乡镇的由乡镇政府审核，大学生村官由县（市、

区）党委组织部组织科审核，在其他单位就业由县级主管部门人事部门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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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享受学费补偿政策 

人员基本情况表 

（2016年第 1年申请） 

县（市、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序号 姓 名 性别 毕业院校（全称） 
学历 

（位） 
学制 身份证号码 就业单位 

年学费 

缴费 

标准 

（元） 

年享受 

学费补 

偿标准 

（元） 

毕业 

年份 

申请 

年数 

（第* 

年） 

县 

（市、 

区 

总      计       

          2016 1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育局 

审核意见 
年  月  日 

财政局 

审核意见 
年  月  日 

人力资源和 

社会保障局 

审核意见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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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享受学费补偿政策 

人员基本情况表 

（2017年毕业第 1年申请、2016年毕业第 2年申请） 

县（市、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序号 姓 名 性别 毕业院校（全称） 
学历 

（位） 
学制 身份证号码 就业单位 

年学费 

缴费 

标准 

（元） 

年享受 

学费补 

偿标准 

（元） 

毕业 

年份 

申请 

年数 

（第* 

年） 

县 

（市、 

区 

总      计       

          2016 2 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1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育局 

审核意见 
年  月  日 

财政局 

审核意见 
年  月  日 

人力资源和 

社会保障局 

审核意见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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